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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暨通知

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21日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现将

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并通

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由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

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以及2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而不符合激励资格，根据《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业务办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等有关规定，公司拟回购注销前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93.30万股，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417,828,301元减少为416,895,301元。

二、债权人需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公司要求清偿

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

（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三、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自本通知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工作日8:00-11:30、14:00-18:00

2、申报登记地点：山东省龙口市外向型经济开发区

3、联系人：刘建

4、联系电话：0535-8881898

5、电子邮箱：liujian@longjigroup.cn

特此公告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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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2025年5月21日（星期三）下午14:00

2、召开地点：山东龙口市外向型经济开发区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四楼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主持人：董事长张海燕女士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制度的规定。

（二）网络投票的情况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

下午13:00一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

21日上午9:15至2025年5月21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三）出席人员的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66人， 代表股份177,765,20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545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76,248,6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182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62人，代表股份1,516,5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3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62人， 代表股份1,516,52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3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62人，代表股份1,516,5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30％。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及总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对所审议的议案全部进行了

表决。 按照规定进行监票、计票，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 各项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关于〈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7,611,4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35％；反对140,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9％；弃权1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62,7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8584％； 反对14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448％；弃权1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68％。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2、审议 《关于＜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7,611,4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35％；反对144,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4％；弃权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62,7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8584％； 反对14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16％；弃权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01％。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3、审议《关于＜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7,611,4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35％；反对140,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9％；弃权1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62,7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8584％； 反对14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448％；弃权1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68％。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4、审议 《关于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7,611,4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35％；反对140,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9％；弃权1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62,7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8584％； 反对14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448％；弃权1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68％。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5、审议《关于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7,555,3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19％；反对203,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3％；弃权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6,6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1591％； 反对203,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991％；弃权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18％。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6、审议《关于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7142％；反对203,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844％；弃权2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3,1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2689％； 反对203,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991％；弃权2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20％。

本议案涉及回避表决，关联股东隆基集团有限公司、张海燕女士、王德生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7、审议《关于续聘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7,611,7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37％；反对131,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8％；弃权2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63,0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8781％； 反对131,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514％；弃权2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05％。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8、审议《关于预计公司2025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92,2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6339％；反对145,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787％；弃权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62,0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8122％； 反对145,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43％；弃权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35％。

本议案涉及回避表决，关联股东隆基集团有限公司、张海燕女士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9、审议《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6,790,1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40％；反对164,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1％；弃权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71,6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6964％；反对164,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139％；弃权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97％。

本议案涉及回避表决，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及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对本议

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10、审议 《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7,580,1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59％；反对173,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7％；弃权1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31,4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7944％； 反对17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539％；弃权1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17％。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11、审议 《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7,576,2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37％；反对173,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5％；弃权1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7,5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5373％； 反对173,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341％；弃权1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87％。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郑超律师、黄彦宇律师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

文件、《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

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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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鸿铭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签署《意向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广东鸿铭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正在筹划以现金方式购买深圳

市驰速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驰速” 或“标的公司” ）83%股权，如交易完成，标的公司

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2、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和初步测算，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

次交易不涉及发行股份，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公司将按

照相关规定履行相关程序，编制、披露相关文件。

3、本次签署的《意向协议》仅为意向性协议，具体的交易方式及交易条款以各方签署的正式收购协

议为准。

4、本次交易尚处于初步筹划阶段，交易方案和交易条款仍需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公司及标的公

司尚需分别履行必要的内外部决策、审批程序，存在未能通过有关决策、审批程序的风险。公司将严格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有关的决策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5、本次交易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出现因外部环境变化导致交易条件发生变化，进而导致交易终止的

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6、根据《上市公司股票停复牌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6号一一停复牌》

的相关规定，本次筹划事项公司股票不停牌。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分阶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交易概述

近日，公司与标的公司及其主要股东签署了《意向协议》，拟以现金方式收购标的公司83%的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深圳驰速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根据初步研究和测算，本次交易预计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本次交易不涉及上市公司发行股份，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更。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相关程序，编制、披露相关文件。

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目前已签署《意向协议》，但交易方案和交易条款仍需进一步论证和沟

通协商，公司及标的公司尚需分别履行必要的内外部决策、审批程序。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有关的决策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尽快组织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

构、评估机构等相关中介机构开展尽职调查，并在完成相关资产的审计和评估工作后签署正式协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深圳驰速的部分股东，已与公司签署《意向协议》的股东情况如下：

交易对方：刘贤海，1968年11月生，中国国籍。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驰速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53982917Q

法定代表人：刘君子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注册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沙二社区新沙路鑫鑫田工业区8栋厂房三层、9栋厂房三层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2年9月19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自动化设备、自动锁螺丝机的研发和销售；自动化打螺丝设备、自动化

螺丝设备零配件的研发和销售；自动化设备控制软件、检测软件及相关计算机软件的研发和销售；自动

化设备信息咨询及相关技术服务；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禁止

和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许可经营项目是：以下项目涉及应取得许可审批的，须凭相关

审批文件方可经营：自动化设备、自动锁螺丝机的生产。

（二）股权结构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标的公司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刘贤海 830 83

2 深圳市驰速腾业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0 12

3 深圳市驰速展业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 5

合计 1,000 100

四、意向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广东鸿铭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刘贤海

丙方：深圳市驰速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简称“标的资产” ）

（一）合作方式

甲方拟以现金收购乙方持有的丙方83%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金额预计为15,

100.00万元（简称“交易对价”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价最终将以双方共同指定的、符合《证券法》规定

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所载明的评估值和标的资产净利润为参考，各方协商确定。

在本意向协议签署之日起10日内，甲方将向甲、乙双方认可的开立于乙方名下的共管账户支付交易

对价的10%作为收购意向金。 收购意向金在本次交易的正式协议文件生效时， 自动转为交易对价的部

分。若交易各方无法达成正式协议文件，甲方有权出具书面解除通知书，解除本意向协议。乙方同意在解

除之日起5日内解除共管账户共管，并同意收购意向金退回至甲方。

（二）尽职调查

为顺利推动本次合作，乙方及丙方应全力配合甲方及中介机构对丙方尽职调查，包括但不限于按我

国资本市场审核要求提出的各项诉求；乙方及丙方保证提供资料及财务数据的真实、准确、完整。

五、后续工作推进情况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聘请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资产评估机构等相关中

介机构对本次交易开展相关工作。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六、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交易不涉及发行股份，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 本次交易将提升公司的经营规模和业

绩，有利于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符合公司及股东利益。

2、本次股权收购对公司内部的运营管理、财务管理、战略规划等提出了更高要求，公司将积极强化

人力资源配置，提升公司整体运营能力，防止因对标的公司的管理不足造成公司损失的风险。

3、本次交易为现金交易，本次交易将构成公司重大现金支出，公司将在保证运营的前提下，审慎安

排整体资金计划。

七、风险提示

1、本次交易尚处于初步筹划阶段，交易方案和交易条款仍需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上市公司及标

的公司尚需分别履行必要的内外部决策、审批程序，存在未能通过有关决策、审批程序的风险。公司将严

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有关的决策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交易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出现因外部环境变化导致交易条件发生变化，进而导致交易终止的

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根据《上市公司股票停复牌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6号一一停复牌》

的相关规定，本次筹划事项公司股票不停牌。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分阶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1、《意向协议》；

2、重大事项进程备忘录。

特此公告。

广东鸿铭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信息披露

2025/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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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盛云动（上海）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报告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力盛云动（上海）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使用自有资金、自筹资金及股票回

购专项贷款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回购部分公司发行的A股社会公众股， 回购股份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

或者股权激励。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含），回

购价格不超过17.00元/股。 若按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4,000万元、回购价格上限17.00元/股测算，预计可

回购股数约235.29万股，约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1.44%；若按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2,000万元、回

购价格上限17.00元/股测算，预计可回购股数约117.65万股，约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0.72%；具体

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方案实施完毕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2、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已经公司2025年5月13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力

盛云动（上海）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公司

股份方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事余星宇因个人资金需求，计划自2025年4月28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或者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票，减持数量不超过590,000股，减持

价格根据市场价格确定。 除此之外，截至目前，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5%以上股东在回购期间暂时无明确的增减持计划。 若未来相关主体拟实施股

份增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取得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闵行支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闵行支行承诺为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额度的股票回购专项

贷款，期限不超过3年；贷款比例不超过90%，具体贷款事宜将以双方签订的相关合同为准。 本次股票回

购专项贷款额度不超过2,000万元人民币，不代表公司对回购金额的承诺，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回购期

满时实际使用的资金总额为准。

6、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回购存在回购股份所需资金未能筹措到位，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

（2）本次回购存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回购价格上限，导致回购方

案无法实施或只能部分实施等不确定性风险；

（3）本次回购存在因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或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

次回购方案等事项导致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

（4）本次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可能存在因股权激励或者员工持股计划未能

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等决策机构审议通过、参与对象放弃认购等原因，导致已回购股份无法全部授

出的风险，存在回购专户有效期届满未能将回购股份过户至员工持股计划的风险；

（5）存在监管部门后续对于公司股份回购事项颁布新的规定与要求，导致本回购方案不符合新的

监管规定与要求从而无法实施或需要调整相应条款的风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一一回购股份》《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编制了《回购报告书》，具体内容如下：

一、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方式、价格区间

1、回购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经营发展的信心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和未来持续发展前景的充分认可， 为维护公司全体

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稳定及提升公司价值，同时为进一步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公司使用自有

资金、自筹资金及股票回购专项贷款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部分A股股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

权激励。

2、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本次公司回购股份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第八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条规定的相关条件：

（1）公司股票上市已满六个月；

（2）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违法行为；

（3）回购股份后，公司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4）回购股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符合上市条件；

（5）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条件。

3、回购股份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4、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17.00元/股（含），该回购价格上限未超过董事会通过本

次回购股份决议前三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具体回购价格将综合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

格、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

在本次回购期内，如公司实施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拆细、缩股、配股及其他除权除

息事项， 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 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

限。

(二)回购股份的种类、用途、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1、回购股份的种类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回购股份的用途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为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具体经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依据有关法律

法规审议并决定实施方式。若公司未能在本次回购完成之后36个月内将回购股份用于上述用途，则公司

回购的股份将依法在36个月期限届满前予以注销。

3、回购股份数量、占总股本比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本次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含）且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回购股

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7.00元/股（含）。 按照回购资金总额的上下限及回购价格上限测算，预计回购股

份数量约为117.65万股至235.29万股，约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比例为 0.72%至1.44%。 由董事会

授权公司管理层在回购启动后视公司股票具体情况并结合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 具体回购

股份的数量及回购的资金总额最终以回购期满时公司实际回购的情况为准。

在本次回购期内，如公司实施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拆细、缩股、配股及其他除权除

息事项， 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 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

限，回购股份数量和占公司总股本及无限售条件股份的比例相应变化。

(三)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公司将使用自有资金、自筹资金及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进行回购股份。 截至2025年3月31日，公司总

资产为10.57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5.34亿元，其中流动资产为5.26亿元，货币资金余额

为3.22亿元，货币资金充足。 公司实施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和未来发展产

生重大影响。

(四)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如果触及以下条件，

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如果在此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即回购期限自回购资金

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之日起提前届满；

2、如果在此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低限额，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可以决定终止本回购

方案，即回购期限自董事长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3、如公司董事会决定提前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提前届满。

公司在下列期间不得实施本次回购：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回购方案实施期间，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十个交易日以上的，回购期限可予以顺延，

顺延后不得超出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最长期限，公司将及时披露是否顺延实施。

公司将根据董事会授权，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五)预计回购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完成后，假设本公司最终回购股份全部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并锁定，预计公司股

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按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4,000万元、回购价格上限17.00元/股测算，预计可回购股数约2,352,941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44%。以截至2025年3月31日公司股本结构测算，预计公司股权情况将发生如下

变化：

股份性质

回购前 回购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限售条件流通股 16,938,900 10.33% 19,291,841 11.77%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46,980,938 89.67% 144,627,997 88.23%

股份总数 163,919,838 100.00% 163,919,838 100.00%

按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2,000万元、回购价格上限17.00元/股测算，预计可回购股数约1,176,471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72%。以截至2025年3月31日公司股本结构测算，预计公司股权情况将发生如下

变化：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限售条件流通股 16,938,900 10.33% 18,115,371 11.05%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46,980,938 89.67% 145,804,467 88.95%

股份总数 163,919,838 100.00% 163,919,838 100.00%

注：上述变动情况暂未考虑其他因素影响，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

为准。

(六)管理层关于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影响和维持上市地

位等情况的分析； 全体董事关于本次回购股份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的承

诺

截至2025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为10.57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5.34亿元，其中流

动资产为5.26亿元，货币资金余额为3.22亿元，货币资金充足。 若回购资金总额的上限人民币4,000万元

全部使用完毕，按2025年3月31日的财务数据测算，回购总额约占公司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流动资产的比重分别为3.78%、7.49%、7.60%。 根据公司经营、财务、研发等情况，公司认为回购

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含）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研

发、债务履行能力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同时，若按回购资金总额上限4,000万元，回购价格上限

17.00元/股，回购股数约235.29万股测算，回购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不会出现重大变化，股权分布情况

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

全体董事承诺本次回购股份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七)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

决议前六个月内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

的说明，以及在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持股5%以上股东未来六个月的减持计划

公司董事余星宇因个人资金需求，计划自2025年4月28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以

集中竞价交易或者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票，减持数量不超过590,000股，减持价格根据市场价格确

定。除此之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董事会作出

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也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

及操纵市场行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

回购期间暂无明确的增减持计划。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

以上股东，在未来六个月暂无明确减持计划。 若未来上述主体拟实施股份增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照相关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八)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及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者员工持股计划， 公司将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三

年内实施前述用途。公司若未能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实施前述用途，相应的股份将依法予以注

销。

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持续经营，不会导致公司发生资不抵债的情况。若发生注销回购

股份的情形，公司将严格依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履行减资相关决策程序，通知债权人，充分保障债

权人的合法权益，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九)对管理层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为保证本次股份回购的顺利实施，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法律法规规定

范围内，按照最大限度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的原则，全权办理本次回购相关事宜，授权内容及范围包括

但不限于：

1.依据有关规定（即适用的法律、法规、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及公司和市场的具体情况，制定本次

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

2.如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相关条件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董事会重新审议的事项外，授权管理层对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

行相应调整；

3.制作、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本次回购股份过程中发生的必要的协议、合同和文件，并

进行相关申报；

4.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具体的回购时机、价格和数量，具体实施回购方案；

5.如有必要，决定聘请相关中介机构；

6.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及其他证券账户，及办理与前述账户相关的其他必要手续；

7.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股份回购所必须的事项；

8.本授权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二、本次回购股份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公司于2025年5月13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和《关于授权管理层全权办理本次回购相关事宜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议案已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股份回购方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15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上的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暨取得回购专项贷款承诺书的公告》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三、股份回购专户的开立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

立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该账户仅可用于回购公司股份。

四、回购资金筹措到位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取得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闵行支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闵行支行承诺为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额度的股票回购专项贷

款，期限不超过3年；贷款比例不超过90%，具体贷款事宜将以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为准。 根据公司资金

储备及规划情况，用于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可根据回购计划及时到位。

五、回购期间的信息披露安排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将在实施回购期间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将在定

期报告中披露回购进展情况：

1.公司将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一交易日予以披露；

2.公司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的，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内予以披露；

3.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4.公司如在回购股份方案规定的回购实施期限过半时仍未实施回购，董事会将公告未能实施回购

的原因和后续回购安排；

5.回购期限届满或者回购股份已实施完毕的，公司将停止回购行为，并在两个交易日内披露回购结

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六、回购方案的风险提示

（一）本次回购存在回购股份所需资金未能筹措到位，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

（二）本次回购存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回购价格上限，导致回购方

案无法实施或只能部分实施等不确定性风险；

（三） 本次回购存在因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或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

本次回购方案等事项导致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

（四）本次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者员工持股计划，可能存在因股权激励或者员工持股计划未能

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等决策机构审议通过、参与对象放弃认购等原因，导致已回购股份无法全部授

出的风险，存在回购专户有效期届满未能将回购股份过户至员工持股计划的风险；

（五）存在监管部门后续对于公司股份回购事项颁布新的规定与要求，导致本回购方案不符合新的

监管规定与要求从而无法实施或需要调整相应条款的风险。

公司将根据回购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力盛云动（上海）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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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

2025

年吉林辖区上市公司投

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吉

林省证券业协会、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2025年吉林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

待日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p5w.net）；或关

注微信公众号（名称：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 活动时间为2025年5月27

日（周二）15:00-16:30。 届时公司总裁刘树茂先生、董事会秘书王占德先生、财务总监董玉先生、独立

董事杜婕女士将在线就公司2024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

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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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源股份” 或“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5

年4月28日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召开公司2024年

度股东大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14:5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1日

其中，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9:15一9:25，

9:30一11:30，13:00一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5月21日9:15一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流通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

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4日

7、主持人：董事长许明哲先生

8、会议地点：吉林省辽源市西宁大路5729号，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21人， 代表股份1,016,658,02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638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804,707,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667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18人，代表股份211,950,42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70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19人， 代表股份211,951,62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70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18人，代表股份211,950,42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704％。

3、出席、列席情况

公司全体董事、全体监事和董事会秘书通过现场参加或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本次会议。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通过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的情况

会议以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5,065,8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34％；反对1,243,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3％；弃权34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0,359,4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488％；反对1,243,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65％；弃权34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7％。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5,057,5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26％；反对1,240,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1％；弃权35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0,351,1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449％；反对1,240,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55％；弃权35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97％。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4,925,7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96％；反对1,383,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61％；弃权34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0,219,3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27％；反对1,383,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28％；弃权34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4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5％。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4,879,8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51％；反对1,272,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2％；弃权50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0,173,4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10％；反对1,272,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05％；弃权50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85％。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4,824,1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96％；反对1,356,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5％；弃权47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0,117,7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348％；反对1,356,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01％；弃权47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51％。

6、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9,781,0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55％；反对1,774,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3％；弃权39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9,781,0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759％；反对1,774,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70％；弃权39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8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71％。

股东许明哲已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数4,706,400股，其所持有的股份数量不计入该议案有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 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4,642,2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17％；反对1,449,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25％； 弃权566,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6,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9,935,8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89％；反对1,449,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37％；弃权56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0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74％。

8、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4,636,0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11％；反对1,478,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54％； 弃权543,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6,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9,929,6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60％；反对1,478,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75％；弃权54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0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65％。

9、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间接控股股东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4,916,7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963％；反对1,327,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25％；弃权41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6,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0,210,3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84％；反对1,327,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61％；弃权41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0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5％。

股东倍有智能科技（长春）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数800,000,000股，其所持有的股份

数量不计入该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冯聪律师、何广远律师通过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该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和召集

人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项，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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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火炬路22号明阳工业园，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

份公司5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8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59,045,42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5.2983

注：上表中“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已剔除无表决权的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股数。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传卫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并表决。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现场及通讯出席8人，董事张启应先生、董事张瑞先生、董事张大伟先生因公

务未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现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成奎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能源服务业务线总裁刘连玉先生列席了本次

股东大会；首席财务官房猛先生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首席运营官王冬冬先生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首

席风控官刘建军先生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副总裁易菱娜女士、韩冰先生、叶凡先生列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4,532,393 99.4054 3,656,034 0.4816 857,000 0.1130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4,416,793 99.3902 3,780,934 0.4981 847,700 0.1117

3、议案名称：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4,384,593 99.3859 3,988,634 0.5254 672,200 0.0887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4,307,093 99.3757 4,124,934 0.5434 613,400 0.0809

5、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4,511,693 99.4027 3,743,034 0.4931 790,700 0.1042

6、议案名称：未来三年（2024-2026年度）股东回报规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4,736,171 99.4322 3,645,656 0.4802 663,600 0.0876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4,708,971 99.4286 3,605,456 0.4749 731,000 0.0965

8、议案名称：关于非独立董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1,519,575 99.0085 6,692,152 0.8816 833,700 0.1099

9、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3,311,893 99.2446 4,892,534 0.6445 841,000 0.1109

10、议案名称：关于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3,286,493 99.2412 4,874,834 0.6422 884,100 0.1166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4,368,371 99.3838 3,916,156 0.5159 760,900 0.1003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6,104,893 97.2608 4,189,934 2.3140 769,700 0.4252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9,748,691 93.5054 48,491,736 6.3885 805,000 0.1061

1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4,830,018 96.8097 23,267,609 3.0653 947,800 0.125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7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364,584,873 98.8245 3,605,456 0.9772 731,000 0.1983

8

关于非独立董事2024

年度薪酬的议案

361,395,477 97.9600 6,692,152 1.8139 833,700 0.2261

9

关于独立董事2024年

度薪酬的议案

363,187,795 98.4458 4,892,534 1.3261 841,000 0.2281

11

关于公司开展外汇套

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364,244,273 98.7322 3,916,156 1.0615 760,900 0.2063

12

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

的议案

176,104,893 97.2608 4,189,934 2.3140 769,700 0.4252

13

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

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

319,624,593 86.6376 48,491,736 13.1441 805,000 0.218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特别决议案：议案13

2、 本次审议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的议案为：议案7、8、9、11、12、13

3、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12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张传卫、刘建军、王冬冬、叶凡、潘永乐、明阳新能源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宁波博蕴天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山瑞信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

海瑞悦创业投资有限公司、First� Base� Investments� Limited、Wiser� Tyson� Investment� Corp�

Limited、Keycorp� Limited等关联股东。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雨翔、梁恒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